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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22-039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调解结案；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3．涉诉金额：担保物权确认+全部诉讼费用；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案件已由法院调解结案，各方均

明确认可：涉案土地及房屋实际权利人为北京盈聚工贸有限公司，并非公司实际

所有，涉案不动产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公司已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不承担本案

诉讼阶段及执行阶段的任何费用。本次诉讼事宜不会对公司资产、财务及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阳支行（以下简称“长城华西银行”）以

“担保物权确认纠纷”为案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

中院”）起诉北京盈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盈聚工贸”）及中科云网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案号为（2022）京 02民初 47号。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相关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二、有关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二中院邮寄送达的（2022）京 02民初 47号《民事调解

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北京二中院主持调解，当事人之间就本案的争议解决自

愿达成如下协议： 

1、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阳支行与中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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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盈聚工贸有限公司签署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

并确认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阳支行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金科巷 6

号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 X京房权证兴字第 167370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京兴国用（2015出）第 00006号]享有抵押权； 

2、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阳支行有权采

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上述第一项中的抵押物，并在本金 430,300,000元、

利息 25,570,199 元、本金罚息 2,366,649.91 元、利息罚息 627,831.65 元（暂

计算至 2016年 8月 12日，2016年 8月 12日以后的本金罚息和利息罚息依据编

号为 2015德银委字第 2015122700000001号的《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

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及

公证费用 600,000元、律师费 1,600,000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3、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案件受理费 541,800 元，减半收取 270,900

元，由北京盈聚工贸有限公司承担（于上述第二项所涉及款项实际付清之日前向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阳支行支付）。  

4、各方当事人对本案再无其他争议； 

5、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北京二中院予以确认。本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

在笔录上签名，北京二中院予以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案件已由法院调解结案，各方均明确认可：涉案土地及房屋实际权利人

为北京盈聚工贸公司，并非公司实际所有，涉案不动产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公

司已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不承担本案诉讼阶段及执行阶段的任何费用。本次诉讼

事宜不会对公司资产、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 月 2日 


